
香港律师公证和中国委托公证人有什么区别

产品名称 香港律师公证和中国委托公证人有什么区别

公司名称 信达（深圳）国际商务咨询顾问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浪街道龙胜社区龙胜商业大
厦401V区

联系电话 0755-21006535 18565652865

产品详情

           信达国际拥有经验丰富咨询顾问团队，在线提供公证认证操作流程，材料规范，面签流
程，办理费用等咨询指导，并提供一站式管家服务，让您的办理方便快捷，省时，省心，省力。

            

香港律师公证和中国委托公证人有什么区别

香港律师公证是较为熟悉的叫法，香港文书在香港境外使用，是得完成律师公证的，香港实行的公证制
度比较特殊，在香港具备两种公证制度，有两种不同的受理律师，香港文书非大陆使用可进行香港律师
公证，此为国际律师公证，香港文书在大陆使用，则需要进行的是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。

“内地认可的公证人”即为中国委托公证人（香港）。而委托公证人制度，就是香港居民回内地处理法
律事务所需的公证书须由司法部任命的委托公证人出具，并经中国法律服务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办理加章
转递，才能发往内地使用。几十年来，这项制度解决了内地和香港不同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下公证文书
相互使用的问题，对于规范市场秩序，有效防止商业欺诈，维护两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
。

由于香港属于普通法法律体系，而内地实行的法律体系与大陆法系渊源较深，因此两地法律有着明显不
同，特别是在公证制度上的差异更大。

香港早期是英国的殖民地，使用的是英国法律制度，在归国后，沿用英国的法律制度，其中香港公证制
度也为英国公证制度，而普通法系的英国实行判例法，所以也没有统一的公证法律，公证人可由律师或
其他执业者担任。在执业范围上很狭窄，通常只能见证当事人宣誓或签名，在可能的情况下辨别文件的
真伪，一般不对文件内容的真实合法性负责。而内地的公证制度基本沿用大陆法系公证制度，比较健全
，公证事务由公证处承担，公证员独立办证，业务包括证明法律行为、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。另外
，办理公证事务可以进行调查，要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随着香港和内地的往来日益不可缺，增加了对香港公证的需求，中国委托公证人的制度也就应用而生了



，更好的协助香港和内地文书往来的公证服务。

香港律师公证和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都是不可缺少的公证服务。

当事人持有香港文书，需要在香港境外使用，可根据实际的使用地点，确认文书的公证类型，并完成公
证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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